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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文件

东秦学〔2022〕8 号

关于印发《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
汉卿助学金章程》的通知

各有关部门：

为进一步加快学校建设进程，为国家培育更多优秀人才，帮

扶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顺利完成学业，结合我校实际情况，特制定

《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汉卿助学金章程》，该章程已经合法合规

性审查，现印发给你们，请各有关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

2022 年 5 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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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汉卿助学金章程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纪念张学良先生对国家教育事业做出的贡献，弘扬

其倡导的“爱校、爱乡、爱国家、爱人类”的精神，支持东北大学

秦皇岛分校人才培养工作，鼓励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努力学习，助力

其顺利完成学业，东北大学校友特向学校每年捐赠 50000 元（伍

万元），设立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汉卿助学金，用于家庭经济困难

学生资助。

第二条 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汉卿助学金所有捐赠都通过张

学良教育基金会接收，履行相应的捐赠手续。

第三条 本助学金设有评审委员会和评审办公室，负责助学金

有关管理工作。

第二章 组织机构及职责

第四条 由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分管学生工作校领导、东北大

学捐赠校友代表、学生工作处负责人和各学院学生工作负责人组成

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汉卿助学金”评审委员会（以下简称：评审

委员会），负责助学金的管理、评审和使用。

第五条 评审委员会下设“汉卿助学金”评审办公室（以下简

称：评审办公室），评审办公室设在学生工作处，评审办公室负责

助学金评审组织协调工作。

第三章 评选及发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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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 评审条件

（一）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努力学习马列主义、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及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自觉树立并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具有坚定的政治立场。

（二）有优良的思想道德修养和良好的行为举止，严格要求自

己，遵守法纪和各项规章制度。

（三）尊敬师长，团结同学，关心集体，勤俭节约，积极参加

各种文体活动。

（四）家庭经济困难，评审学年在学校建有贫困生档案。

（五）全日制在校在籍本科学生，未注册的学生不能参评。

第七条 评审时间。每学年评审一次。每年5月份组织评

审。

第八条 资助名额及额度。本助学金每学年资助50名学生，参

照各学院建立贫困生档案学生数量，按比例分配名额至各学院，助

学金为1000 元/人·年。

第九条 助学金发放。评审和公示工作结束后，由学校财经处

负责将助学金一次性发放给获评学生。

第四章 评审程序

第十条 评审程序

（一）学生个人申请。符合申请“汉卿助学金”条件的学生，

根据评审通知向所在学院自愿申请，填写《汉卿助学金申请审批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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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附件1）。

（二）学院初审。各学院受理学生的申请材料，按照评审条件

及分配名额组织初审，并将初审合格学生名单公示三天无异议后，

将申请材料及《汉卿助学金推荐资助学生名单汇总表》（见附件2）

报送评审办公室。

（三）评审委员会审定。由评审办公室汇总拟资助对象材料，

报送评审委员会审定，确定资助对象后予以全校公示（不少于 3

个工作日），接受监督。对评审过程或结果有异议的学生及相关人

员，可在学院公示阶段向学院提出申诉，学院应及时研究并予以答

复。如申诉人对学院答复存在异议，可在学校公示阶段向评审办公

室提请裁决。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一条 本章程最终解释权归评审办公室和校友工作办公

室所有。

第十二条 本章程自公布之日起实施。

附件：1.汉卿助学金申请审批表

2.汉卿助学金推荐资助学生名单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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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汉卿助学金申请审批表

姓 名 性 别

所在学院 学 号

民 族 联系电话

家庭住址

家庭经济

情况及在校表

现简介

详细介绍家庭经济、在校表现（包括学习成绩和思想评估成绩等），不少于

300字。（表格格式可调，填写时将本段文字删除）

所在学院

意见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评审办公室意

见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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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汉卿助学金推荐资助学生名单汇总表

学院：（公章） 报送时间：

序号 学院 学号 姓名 性别 是否注册
是否建立贫

困生档案

报送人： 审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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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学校办公室 2022年5月31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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